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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市建设工程设计招标投标深圳市建设工程设计招标投标
文件文件

 

标段名称： 福城南片区利益统筹配套道路三期新建工程勘察设计 

 

投标文件内容： 资信标文件 

 

投标人： 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（集团）有限公司 

 

日期： 2024年11月18日 









5

3、投标人基本情况表

企业名称
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

院（集团）有限公司
企业注册资本 150000 万元

企业地址 上海市杨浦区中山北二路 901 号

企业法定代表人姓名 张亮 企业技术负责人姓名 颜海

符合本工程设计资质

类别及等级
工程设计综合资质甲级

取得符合本工程要求

的设计资质时间

2008 年 03 月

04 日

符合本工程要求的设

计资质，是否已在建

设主管部门信息管理

系统备案

符合本工程要求的设计资

质，已在建设主管部门信

息管理系统备案

在建设主管部门信息

管理系统备案总人数
950

企业质量管理体系认

证证书名称、认证单

位及取得时间

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名称：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

认证单位：上海质量体系审核中心

取得时间：2024 年 04 月 09 日

备注 /

注：本表须与《资信要素一览表》配套使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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营业执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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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计资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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勘察资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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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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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设主管部门信息管理系统备案截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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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基本情况

企业基本情况表

企业注册名称

上海市政工程

设计研究总院

（集团）有限

公司

注册资本 150000 万元

企业性质

（民营/

国有）

国有

企业法人代表 张亮 企业技术人员数量（人） 5000

企业资质/经

营许可范围

企业资质：

工程设计综合资质甲级

工程勘察综合资质甲级

经营许可范围：

许可项目：建设工程勘察；建设工程设计；建设工程监理；建筑劳务分包；

建设工程施工；国土空间规划编制；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；建设工程质量

检测；公路管理与养护；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服务；城市建筑垃圾处置（清

运）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，具体

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）一般项目：工程管理服务；

对外承包工程；货物进出口；技术进出口；环保咨询服务；规划设计管理；

节能管理服务；水土流失防治服务；水利相关咨询服务；水环境污染防治

服务；海洋环境服务；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服务；资源循环利用服务技术

咨询；工程技术服务（规划管理、勘察、设计、监理除外）；招投标代理服

务；工程造价咨询业务；采购代理服务；建筑材料销售；环境保护专用设

备销售；生态环境材料销售；仪器仪表销售；土壤及场地修复装备销售；

生活垃圾处理装备销售；化工产品销售（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）；软件开发；

数字技术服务；软件销售；市政设施管理；防洪除涝设施管理；城乡市容

管理；水污染治理；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；技术服务、技术开发、技术

咨询、技术交流、技术转让、技术推广；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。（除

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，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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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注册地址 上海市杨浦区中山北二路 901 号

企业资质情况
工程设计综合资质甲级

工程勘察综合资质甲级

联系人 周汪 联系电话 18801736761 邮箱
zhouwang@sm

edi.com

投标人认为有

必要让委托人

了解的内容

无

注：投标人需提供以下证明材料：

1、投标人营业执照（如为联合体，联合体双方均需提供，原件扫描件）；

2、投标人资质证书（如为联合体，联合体双方均需提供，原件扫描件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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营业执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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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计资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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勘察资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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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、企业设计同类工程业绩 

1、工程名称：周邓快速路（S3-G1503）新建工程 1标 

(合同签订日期：2022.08.01；合同金额：8449.72万元；项目所在地：上海市） 

工程内容：城市快速路，全长 17.2公里，设计内容为方案设计、初步设计、施工图设计。 

 

2、工程名称：青浦区外青松公路（城中东路-新科路）功能提升改造工程 

(合同签订日期：2022.02.08；合同金额：7188.92万元；项目所在地：上海市） 

工程内容：城市主干路，全长约 4公里，设计内容为方案设计、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、初

步设计、施工图设计。 

 

3、工程名称：宿松路（南二环-深圳路）等市政路桥项目工程设计 

(合同签订日期：2020.06.03；合同金额：6120.53万元；项目所在地：合肥市） 

工程内容：城市快速路，全长 16.7公里，设计内容为方案设计、初步设计、施工图设计。 

 

4、工程名称：外环东段（华夏中路-龙东大道）交通功能提升工程 2标 

(合同签订日期：2022.09.02；合同金额：3873.93万元；项目所在地：上海市） 

工程内容：城市快速路，全长 4公里，设计内容为方案设计、初步设计、施工图设计。 

 

5、工程名称：两港大道（S2-大治河）快速化工程 

(合同签订日期：2020.03.23；合同金额：3628.98万元；项目所在地：上海市） 

工程内容：城市快速路，全长 12.8公里，设计内容为方案设计、初步设计、施工图设计。 

 

6、工程名称：S20（沪南公路-罗山路）改建工程 

(合同签订日期：2022.09.15；合同金额：605.93万元；项目所在地：上海市） 

工程内容：城市次干路，全长 2.6公里，设计内容为方案设计、初步设计、施工图设计。 

备注：1、近五年（自截标之日起倒算，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）最具代表性的同类工程设计

业绩，最多不超过 3项，超过 3项的，取列表前 3项。 

2、业绩证明资料： 

（1）仅限国家住建部“全国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”可查询，且网站可查询信息至少

包含项目名称的业绩为有效业绩； 

（2）业绩工作内容至少包含方案设计、初步设计及施工图设计，否则视为无效业绩； 

（3）业绩范围为市政道路建设工程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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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4）时限为 5年内（自截标之日起倒算，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）。 

（5）认可业绩：新建、改建、扩建城市支路及以上等级的市政道路工程业绩。 

①高速及一、二、三、四级公路工程不予认可。 

②工（产）业园区、厂（场）区、住宅小区、城中村、公园、学校、医院、市（商）场等

内部道路工程不予认可。 

③绿道、碧道、管道施工导致的道路开挖及恢复工程不予认可。 

④市容环境提升类或综合整治类工程，施工内容未包含市政道路工程的不予认可。 

（6）提供的业绩合同额需≥本项目招标上限价（238.6749万元）的二分之一，否则不予

认可。 

（7）①对于投标人提供同类 EPC等综合项目业绩的,只认可业绩中符合本项目要求的设计

部分。 

②对于投标人提供以联合体方式承担的项目业绩，只认可投标人作为承担方案设计、初步

设计及施工图设计工作的业绩，作为其他成员单位承担的业绩不予认可，提供的合同原件

扫描件须体现本公司承担的工作内容及金额，若合同原件无法体现，必须提供相应的联合

体协议或甲方出具的证明文件（加盖甲方公章）等材料作为补充证明，自行提供的说明无

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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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周邓快速路（S3-G1503）新建工程 1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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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青浦区外青松公路（城中东路-新科路）功能提升改造工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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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宿松路（南二环-深圳路）等市政路桥项目工程设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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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外环东段（华夏中路-龙东大道）交通功能提升工程 2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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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、两港大道（S2-大治河）快速化工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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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、S20（沪南公路-罗山路）改建工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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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、拟派项目设计负责人业绩 

1、工程名称：两港大道（S2-大治河）快速化工程 

(合同签订日期：2020.03.23；合同金额：3628.98万元；项目所在地：上海市） 

工程内容：城市快速路，全长 12.8公里，设计内容为方案设计、初步设计、施工图设计 

是否体现项目负责人：是 

 

2、工程名称：S20（沪南公路-罗山路）改建工程 

(合同签订日期：2022.09.15；合同金额：605.93万元；项目所在地：上海市） 

工程内容：城市次干路，全长 2.6公里，设计内容为方案设计、初步设计、施工图设计 

是否体现项目负责人：是 

 

3、工程名称：外环东段（华夏中路-龙东大道）交通功能提升工程 2标 

(合同签订日期：2022.09.02；合同金额：3873.93万元；项目所在地：上海市） 

工程内容：城市快速路，全长 4公里，设计内容为方案设计、初步设计、施工图设计。 

是否体现项目负责人：是 

备注： 

1、近五年（自截标之日起倒算，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）独立承担设计任务的同类工程业绩

（同类工程业绩指市政道路工程），最多不超过 3项，超过 3项的，取列表前 3项。 

2、业绩证明资料：提供合同关键页，业绩时间以合同签订日期为准。 

合同应能清晰反映以下内容：项目名称、工作内容、合同金额（合同中的设计费金额）、签

订时间、公司签章、项目负责人名称等关键页，关键内容若在合同中无法体现，则可提供中

标通知书或设计图纸关键页或业主证明等其它佐证材料。同时，投标人须提供在国家住建部

“全国建筑市场监督公共服务平台”网站查询业绩的截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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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两港大道（S2-大治河）快速化工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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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S20（沪南公路-罗山路）改建工程 



89 



90 



91 

 

  



92 



93 

 

  



94 

 



95 

 

  



96 

3、外环东段（华夏中路-龙东大道）交通功能提升工程 2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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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、拟派项目团队能力情况表 

序号 姓名 
出生 

年月 
学历 从事专业 注册资格 职称等级 

在本项目中

拟任的岗位 

1 周兴林 1974.11 本科 道路桥梁 

一级注册

结构工程

师 

高级工程师 设计负责人 

2 黄星 1968.09 本科 
岩土工程

勘察 

注册土木

工程师

（岩土） 

正高级工程

师 
勘察负责人 

3 秦健 1979.10 硕士 
道路与交

通工程 

注册土木

工程师

（道路工

程） 

正高级工程

师 

道路专业负

责人 

4 李福鼎 1983.02 硕士 桥梁工程 / 高级工程师 
桥梁专业负

责人 

5 李敏 1986.05 硕士 
道路与交

通工程 

注册土木

工程师

（道路工

程） 

高级工程师 
交通专业负

责人 

6 鄢卫东 1980.03 硕士 给水排水 

注册公用

设备工程

师（给水

排水） 

高级工程师 
给排水专业

负责人 

7 余剑青 1984.01 本科 电气 / 高级工程师 
电气专业负

责人 

8 劳淑玲 1986.10 本科 风景园林 / 高级工程师 
风景园林专

业负责人 

9 章萍 1977.10 硕士 结构 一级注册 高级工程师 结构专业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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结构工程

师 

责人 

10 陈向东 1969.12 本科 技经 

一级注册

造价工程

师 

高级工程师 
造价专业负

责人 

11 朱洪磊 1992.02 硕士 
道路与交

通工程 
/ 工程师 

道路专业设

计人员 

12 严搏 1991.08 硕士 桥梁工程 / 工程师 
桥梁专业设

计人员 

13 彭芳星 1992.12 硕士 
道路与交

通工程 
/ 工程师 

交通专业设

计人员 

14 李晓 1985.05 本科 
给水排水

设计 
/ 工程师 

给排水专业

设计人员 

15 王相峰 1972.02 本科 电气设计 

注册电气

工程师

（供配

电） 

高级工程师 
电气专业设

计人员 

16 金媛 1979.11 本科 园林景观 / 高级工程师 
风景园林专

业设计人员 

17 汪海洋 1985.12 硕士 
岩土工程

勘察 
/ 高级工程师 勘察人员 

18 王德刚 1970.10 本科 岩土工程 / 高级工程师 物探人员 

19 周志鸿 1966.11 本科 工程测量 / 高级工程师 测量人员 

1.投标人至少需配备设计负责人、勘察负责人、道路工程、桥梁工程、交通工程、给排

水工程、电气工程、风景园林、结构工程等专业人员。并提供其职称证书（若有）、职(执）

业资格证书（若有）。 

2、证明材料：①提供《拟派项目团队能力情况表》及拟派项目人员的注册证书、上岗证（如

有）或职称证书等相关证书原件扫描件；②提供拟派项目人员在投标单位连续缴纳的投标截

止日前 3个月的社保证明文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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